
晋政办〔2019〕64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监管，巩固“大棚房”问题专项清

理整治成果，促进设施农业健康有序发展，严防“大棚房”问题反

弹，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明确设施农业用地范畴。使用设施农用地直接用于农

业生产或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不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对

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各类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用地，以及由

于农业规模经营必须兴建的配套设施，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前提下，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按要求编制设施建设方案、

签订用地协议，报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备案。各镇（街道）、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要严格掌握设施农业用地监管要求，

严禁随意扩大设施农用地范围，以下用地必须依法依规按建设

用地进行管理：经营性粮食存储、加工和农机农资存放、维修

场所；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酒庄、

农家乐；以及各类农业园区中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

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展销等用地。

二、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镇（街道）主要领导是设施农业

用地监管具体责任人，负责监督经营者按照协议约定具体实施农

业设施建设，落实土地复垦责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

相关手续。要将设施农用地纳入日常管理，认真落实“三到场”

监管要求，即项目动工放线时要到场监督，防止不按备案范围

和备案方案使用；项目建设中要到场抽查，防止超规模占地、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其他不按照协议约定使用土地等现象发

生；项目竣工时要到场验收，防止违反用地许可现象发生。要

切实加强动态巡查工作，及时发现、有效制止和上报查处设施

农业项目建设中的违法用地和改变农业用途行为。要将监管责

任压实到村（社区），做到关口前移，严格源头控制。对不符合

设施农用地规定，未经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备案或备案未

通过的，一律不得动工，也不得作为设施农用地管理。

三、强化部门协作共管。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要继续落



实好“大棚房”问题“双牵头”职责，共同负责设施农用地的备案管

理，做好镇（街道）设施农用地业务指导，共同监督设施农用

地上的建设、经营、利用、复垦，及时发现、制止和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非农设施的行为，其他相关部门要密切协

作、通力配合。对各镇（街道）巡查发现上报的设施农业用地违

法违规行为，如属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

的，应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如属擅自扩大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或

通过分次申报用地变相扩大设施用地规模，擅自改变农业生产

设施性质用于其他经营的，应及时制止、责令限期纠正，并依

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在设施农业监管中存在不作为、

乱作为、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及时提请建议依法依规严肃追

责问责。农业农村局负责设施农业建设和经营行为的技术服务

及跟踪指导，做好土地流转管理工作；自然资源局要及时做好

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四、建立健全台账制度。各镇（街道）要在规范落实设施

农用地备案手续的基础上，利用“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期间形成的排查成果，进一步完善设施农业管理台账，细化明

确到到村、到设施、到主体，对新建的设施农业要及时更新，

纳入镇级台账管理。要建立辖区设施农业用地信息台账表（见

附件 1），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30日前分别报送农业农村局、自

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及各镇（街道）要逐步推

动实现设施农业数字化、网格化、精准化、动态化管理。



五、落实巡查抽查制度。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及各镇

（街道）要按照《福建省设施农业用地巡查抽查办法（试行）》

（附件 2），进一步明确巡查抽查范围、频次、方式、查处、责

任主体等，要将设施农业用地巡查抽查纳入日常工作管理，采

取全面巡查、重点抽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结合日常执法巡查

等监管方式，及时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立案查处整改。农

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每年至少对辖区内的设施农业抽查 1次，

各镇（街道）每年至少对辖区内的设施农业全覆盖巡查 1 次。

巡查抽查的重点是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建设非农设施的违

法违规行为。对巡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依法依规予以查处，涉嫌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强化社会监督。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负责每年在市

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1 次全市设施农用地备案信息、台账信息；

各镇（街道）每半年公开 1 次全乡镇设施农业台账信息，广泛

接受社会监督。原先公布的“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举报

电话长期保留，继续接收社会举报监督。对收到的举报信息，

要及时组织核实处理；对相关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一经核实确认，

相互告知对方，按照各自职责，立即严肃处理，并实现结果共

享。对属于镇（街道）职责的，要及时移送并督促属地政府严

肃处理。相关部门要提高宣传意识，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国

家有关政策、政府部门的举措，根据部署曝光违法典型案例，



做好舆情分析，提高群众依法依规用地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

附件：设施农业用地信息台账表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设施农业用地信息台账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项目名称

用地经营者名称

负责人、联系电话及住址

土地流转面积（亩）

流转双方名称

流转方式

总使用面积（亩）

建设地点 镇 村 自然村

经纬度 可附宗地图（坐标系 2000-120）

土地四至 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设施农业用地规模
生产设施（亩） 附属设施（亩） 配套设施（亩）

生产设施用途

附属设施用途、建设标准

配套设施用途、建设标准

土地使用年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占用耕地面积（亩）

占用基本农田面积（亩）

占用耕地复垦要求及时限

土地交还和违约责任

用地备案同意时间

违法违规用地情况

本季度巡抽查时间

查处情况

目前存在主要问题



市有关单位：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城市管理局。

抄送：市有关领导。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8日印发


